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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标准》GB/T 50575-2010
（202X年版）
局部修订条文对照表
（方框部分为删除内容，下划线部分为增加内容）
	现行《规范》条文
	修订征求意见稿条文

	[bookmark: _Toc64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930][bookmark: _Toc21184][bookmark: _Toc293475703]1  总则
	1  总则

	1.0.1  为保证电气装置配线工程施工质量，促进施工科学管理、技术进步，确保安全运行，制定本规范。
	1.0.1  为保证电气装置配线工程施工质量，促进施工科学管理、技术进步，确保安全运行，制定本规范标准。

	1.0.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物、构筑物中1kV及以下配线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0.2  本规范标准适用于建筑物、构筑物中1kV及以下配线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0.3  配线工程的施工应按经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中的设计变更或按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深化设计均应取得原设计单位的确认。
	1.0.3  配线工程的施工应按经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中的设计变更变更设计或按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深化设计均应取得原设计单位的确认。

	1.0.4  配线工程的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配线工程的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  术语

	2.0.1  布线系统  wiring system
一根电缆(电线)、多根电缆（电线）或母线以及固定它们的部件的组合。如果需要，布线系统还包括封装电缆（电线）或母线的部件。
	2.0.1  布线系统  wiring system
一根电缆(电线)、多根电缆（电线）或母线以及固定它们的部件的组合。如果需要，布线系统还包括封装电缆（电线）或母线的部件

	2.0.2  配线工程  wiring work
是指工程中的布线系统仅采用电线布设的工程。
	2.0.2  配线工程  wiring work
是指工程中的布线系统仅采用电线、母线槽布设的工程。

	[bookmark: _GoBack]2.0.10  接地保护干线 grounding protection main  
    为防止电击危害从接地极（或自然接地体）引出，引向需接地保护的电气设备或器具的接地线，但其不直接与设备或器具作连接，需经可拆卸的支线与设备或器具做连接。
	2.0.10  接地保护干线 grounding protection main  
    为防止电击危害从接地极（或自然接地体）引出，引向需接地保护的电气设备或器具的接地线，但其不直接与设备或器具作连接，需经可拆卸的支线与设备或器具做连接。

	
	2.0.10A  保护接地导体    protective earthing conductor
用于保护接地的导体。

	2.0.12  线槽 raceway
    专门为敷设、固定导线而设计的一种沟道。可以是金属的或绝缘材料的。
	2.0.12  线槽 raceway
    专门为敷设、固定导线而设计的一种沟道。可以是金属的或绝缘材料的。

	
	2.0.13 槽盒 trunking
用于围护绝缘导线，带有底座和移动盖子的封闭壳体，可以是金属或非金属材质。

	[bookmark: _Toc246388111][bookmark: _Toc246400469][bookmark: _Toc246730147]
	2.0.14  集成电气管线
是由两根或多根电线组成线束，线束外有阻燃包裹层包覆，外层绕包金属铠甲层的集成式线缆。

	
	2.0.15 地埋管道
   布线系统中用于将电线、电缆、光缆完全包围起来且可以从中穿入或更换的圆形、椭圆形、矩形等横断面的封闭壳体。

	3  基本规定
	3  基本规定

	3.0.2  列入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的器材必须有强制性认证标识，并有相应认证证书。
	3.0.2  列入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的器材必须有强制性认证标识志，并有相应认证证书。

	3.0.5  配线工程与建筑工程的施工协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入混凝土内的导管、支架、螺栓和预埋板等预埋件，应在混凝土浇筑前埋设；埋入砖墙等砌体内的导管、支架和螺栓等预埋件宜在砌体施工时同步埋设。
2  预留孔、预埋件的位置、规格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预埋件应埋设牢固。在混凝土浇筑前，应复核建筑工程施工图中标明的配线用预留孔、预埋件的位置、规格和尺寸。
3  影响配线工程施工的模板、脚手架等应在施工前拆除，周围杂物应清除。
4  对有可能给已完工的配线工程造成污损的建筑装饰工作，宜在配线工程施工前全部结束。
5  在埋有导管的大型设备混凝土基础模板上，应标有测量导管引出口坐标和高程用的基准点或基准线。
6  配线工程施工结束后，应将配线施工时剔凿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孔、洞、沟、槽等修补完整；线路穿越楼板或防火墙、管道井、电气竖井、设备间等防火分隔处应做好防火封堵。
7  配线工程的导管、线槽、封闭母线外壳和支架等进行补漆和标色时，不应污染已完成的建筑工程。
	3.0.5  配线工程与建筑工程的施工协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入混凝土内的导管、集成电气管线、地埋管道、支架、螺栓和预埋板等预埋件，应在混凝土浇筑前埋设；埋入砖墙等砌体内的导管、集成电气管线、地埋管道、支架和螺栓等预埋件宜在砌体施工时同步埋设。
2  预留孔、预埋件的位置、规格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预埋件应埋设牢固。在混凝土浇筑前，应复核建筑工程施工图中标明的配线用预留孔、预埋件的位置、规格和尺寸。
3  影响配线工程施工的模板、脚手架等应在施工前拆除，周围杂物应清除。
4  对有可能给已完工的配线工程造成污损的建筑装饰工作，宜在配线工程施工前全部结束。
5  在埋有导管的大型设备混凝土基础模板上，应标有测量导管引出口坐标和高程用的基准点或基准线。
6  配线工程施工结束后，应将配线施工时剔凿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孔、洞、沟、槽等修补完整；线路穿越楼板或防火墙、管道井、电气竖井、设备间等防火分隔处应做好防火封堵。
7  配线工程的导管、线槽、封闭母线外壳和支架等需要进行补漆和标色时，不应污染已完成的建筑工程。

	3.0.9  配线工程中非带电的金属部分的保护接地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3.0.9  配线工程中非带电的金属部分的保护接地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3.0.9A  配线工程中的导管、槽盒、地埋管道、集成电气管线、母线槽等金属外壳应与保护接地导体可靠连接，但不得作为接地导体。

	
	3.0.9B  当母线槽的金属外壳不作为PE导体时，母线槽的金属外壳全长应不少于2处与保护接地导体相连接，母线槽的金属外壳末端均应与保护接地导体可靠连接。

	3.0.11  当采用吊架固定导管、线槽或插接式母线时，应设置防晃支架，在距离盒（箱）或端部0.3m～0.5m处应设固定支架。
	3.0.11  当采用吊架固定导管、线槽槽盒或插接式母线槽、集成电气管线时，应设置防晃支架，在距离盒（箱）或端部0.3m～0.5m处应设固定支架。

	3.0.12  配线工程用的塑料绝缘导管、塑料线槽及其配件必须由阻燃材料制成，导管和线槽表面应有明显的阻燃标识和制造厂厂标。
	3.0.12  配线工程用的塑料绝缘导管、塑料线槽槽盒及其配件必须由阻燃材料制成，导管和线槽槽盒表面应有明显的阻燃标识和制造厂厂标。

	3.0.13  配线工程的电线线芯截面面积不得低于设计值，进场时应对其导体电阻值进行见证取样送检。
	3.0.13  配线工程的电线线芯截面面积不得低于设计值，进场时应对其导体电阻值进行见证取样送检。3.0.13  配线工程的电线线芯截面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进场时应对其导体电阻值进行见证取样送检。

	4　导管、线槽敷设
	4　导管、线槽槽盒、地埋管道敷设

	4.1一般规定
	4.1一般规定

	4.1.1  对机械连接的钢导管及其配件的电气连续性有异议时，应在材料进场后敷设前进行抽样检验，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GB/T 20041.1的有关规定执行，合格后才可使用。
	[bookmark: OLE_LINK45]4.1.1  对机械连接的钢金属刚性导管及其配件的电气连续性有异议时，应在材料进场后或敷设前进行抽样检验，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气安装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GB/T  20041.1的有关规定执行，合格后才可使用。

	4.1.2  对塑料绝缘导管、线槽及其配件的阻燃性能和金属导管的电气连续性有异议时，应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4.1.2  对塑料绝缘导管、线槽塑料槽盒及其配件的阻燃燃烧性能和金属导管的电气连续性有异议时，应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4.1.3  导管暗配宜沿最近的路径敷设，并应减少弯曲。除特定情况外，埋入建筑物、构筑物的导管，与建筑物、构筑物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15mm。
	4.1.3  导管配电线路暗配宜沿最近的路径敷设，并应减少弯曲。除特定情况外，埋入建筑物、构筑物的导管内时，与建筑物、构筑物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15mm。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6]1 消防配电线路不应小于30mm。
2 其它配电线路不应小于15mm。

	4.1.5  需接地的金属导管，进入配电箱时应与箱体上的专用接地（PE）端子做电气连接。
	4.1.5  需接地的金属导管、槽盒、地埋管道，进入配电箱时应与箱体上的专用接地（PE）端子做电气连接。

	4.1.6  敷设在潮湿或多尘场所，导管管口、盒（箱）盖板及其他各连接处均应密封。
	[bookmark: OLE_LINK7]4.1.6  敷设在潮湿或多尘场所，的导管、地埋管道，其管口、盒（箱）盖板及其他各连接处均应密封。

	4.1.7  导管不宜穿越设备或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当必须穿越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4.1.7  导管不宜应穿越设备基础。或当穿过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时，当必须穿越时，应采取保护措施应加装保护管保护。

	4.1.15  导管与热水管、蒸汽管平行敷设时，宜敷设在热水管、蒸汽管的下面。导管与热水管、蒸汽管间的最小距离宜符合表4.1.15规定：
表4.1.15  导管与热水管、蒸汽管间的最小距离（mm）
	导管敷设位置
	管道种类

	
	热水
	蒸汽

	在热水、蒸汽管道上面平行敷设
	300
	1000

	在热水、蒸汽管道下面或水平平行敷设
	200
	500

	与热水、蒸汽管道交叉敷设
	100
	300


注：1 导管与不含易燃易爆气体的其他管道的距离，平行敷设不应小于100mm，交叉敷设处不应小于50mm；
    2 导管与易燃易爆气体不宜平行敷设，交叉敷设处不应小于100mm；
3 达不到规定距离时应采取可靠有效的隔离保护措施。
	4.1.15  导管与热水管、蒸汽管平行敷设时，宜敷设在热水管、蒸汽管的下面。导管与热水管、蒸汽管间的最小距离宜符合表4.1.15规定：
表4.1.15  导管与热水管、蒸汽管间的最小距离（mm）
	导管敷设位置
	管道种类

	
	热水
	蒸汽

	在热水、蒸汽管道上面平行敷设
	300
	1000

	在热水、蒸汽管道下面或水平平行敷设
	200
	500

	与热水、蒸汽管道交叉敷设
	100
	300


注：1 导管与不含易燃易爆气体的其他管道的距离，平行敷设不应小于100mm，交叉敷设处不应小于50mm；
    2 导管与易燃易爆气体不宜平行敷设，交叉敷设处不应小于100mm；
2A 对有保温措施的热水管、蒸汽管，其最小距离不宜小于200mm；
3 达不到规定距离时应采取可靠有效的隔离保护措施。

	4.2  钢导管敷设
	4.2  钢金属刚性导管敷设

	4.2.1  潮湿场所明配或埋地暗配的钢导管其壁厚不应小于2.0mm，干燥场所明配或暗配的钢导管其壁厚不宜小于1.5mm。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13]4.2.1  潮湿场所明配或埋地素土内暗配的金属刚性导管采用钢导管时，其壁厚不应小于2.0mm，干燥场所明配或暗配的金属刚性导管采用钢导管时，其壁厚不宜应小于1.5mm。

	4.2.5  钢导管与盒（箱）或设备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暗配的非镀锌钢导管与盒（箱）连接可采用焊接连接，管口宜凸出盒（箱）内壁3mm～5mm，且焊后在焊接处补涂防腐漆，防腐漆颜色应与盒（箱）面漆的颜色基本一致。
2  明配的钢导管或暗配的镀锌钢导管与盒（箱）连接均应采用螺纹连接，用锁紧螺母进行连接固定，管端螺纹宜外露锁紧螺母2扣~3扣。紧定式或扣压式镀锌钢导管均应选用标准的连接部件。
3  钢导管与用电设备直接连接时，宜将导管配入到设备的接线盒内。
4  钢导管与用电设备间接连接时，宜经可弯曲导管或柔性导管过渡，可弯曲导管或柔性导管与钢导管端部和设备接线盒的连接固定均应可靠，且有密闭措施。
5  钢导管与用电设备间接连接的管口距地面或楼面的高度宜大于200mm。
	4.2.5  钢导管与盒（箱）或设备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暗配的非镀锌钢导管与盒（箱）连接可采用焊接连接，管口宜凸出盒（箱）内壁3mm ~5mm，且焊后在焊接处补涂防腐漆，防腐漆颜色应与盒（箱）面漆的颜色基本一致。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2  明配的钢导管或暗配的镀锌钢导管与盒（箱）连接均应采用螺纹连接，用锁紧螺母进行连接固定，管端螺纹宜外露锁紧螺母2扣~3扣。镀锌钢导管采用套接紧定式连接时，连接部件或扣压式镀锌钢导管均应选用标准适配的连接部件。
3  钢导管与用电设备直接连接时，宜将导管配入到设备的接线盒内。
[bookmark: OLE_LINK25]4  钢导管与用电设备间接连接时，宜经可弯曲金属导管或柔性导管过渡，可弯曲金属导管或柔性导管与钢导管端部和设备接线盒的连接固定均应可靠，且有密闭措施采用专用接头，且连接牢固。
5  钢导管与用电设备间接连接的管口距地面或楼面的高度宜大于200mm。

	4.3  可弯曲金属导管及金属软管敷设
	4.3  可弯曲金属导管及金属软管柔性导管敷设

	4.3.1  钢导管与电气设备器具间可采用可弯曲金属导管或金属软管等做过渡连接，其两端应有专用接头，连接可靠牢固、密闭良好。潮湿或多尘场所应采用能防水的导管。过渡连接的导管长度，动力工程不宜超过0.8m，照明工程不宜超过1.2m。
	[bookmark: OLE_LINK28]4.3.1  钢导管与电气设备、器具间可采用可弯曲金属导管或金属软管柔性导管等做过渡连接，其两端应有专用接头，连接可靠牢固、密闭良好。潮湿或多尘场所应采选用能防水型的导管。过渡连接的导管采用金属柔性导管时，其长度，在动力工程中不宜超过0.8m，在照明工程中不宜超过1.2m。

	4.3.2  可弯曲金属导管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敷设在干燥场所可采用基本型可弯曲金属导管；敷设在潮湿场所或直埋地下应采用防水型可弯曲金属导管；敷设在混凝土内可采用基本型或防水型可弯曲金属导管。
2  明配的可弯曲金属导管在有可能受到重物压力或有明显机械撞击的部位，应采取加套钢管或覆盖角钢等保护措施。
3  当可弯曲金属导管弯曲敷设时，在两盒（箱）之间的弯曲角度之和不应大于270°，且弯曲处不应多于4个，最大的弯曲角度不应大于90°。
4  可弯曲金属导管间和盒（箱）间的连接应采用与导管型号规格相适配的专用接头，连接应牢固可靠，并用配套的专用接地线卡跨接。
5  可弯曲金属导管不应作为接地线的接续导体。
6  可弯曲金属导管沿建筑钢结构明配时，应按施工设计详图做好防护措施。
7  明配的可弯曲金属导管固定点间距应均匀，不应大于1m，管卡与设备、器具、弯头中点、管端等边缘的距离应小于0.3m。
	4.3.2  可弯曲金属导管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敷设在干燥场所可采用基本型可弯曲金属导管；敷设在潮湿场所或直埋地下应采用防水型可弯曲金属导管；敷设在混凝土内可采用基本型或防水型可弯曲金属导管。
2  明配的可弯曲金属导管在有可能受到重物压力或有明显机械撞击的部位，应采取加套钢管或覆盖角钢等保护措施。
3  当可弯曲金属导管弯曲敷设时，在两盒（箱）之间的弯曲角度之和不应大于270°，且弯曲处不应多于4个，最大的弯曲角度不应大于90°。
4  可弯曲金属导管间和盒（箱）间的连接应采用与导管型号规格相适配的专用接头，连接应牢固可靠，并用配套的专用接地线卡跨接。
5  可弯曲金属导管不应作为接地线的接续导体。
6  可弯曲金属导管沿建筑钢结构明配时，应按施工设计详图做好防护措施。
7  明配的可弯曲金属导管固定点间距应均匀，不应大于1m，管卡与设备、器具、弯头中点、管端等边缘的距离应小于0.3m。

	4.3.3  金属软管不应退绞、松散、有中间接头；可敷设在干燥场所，其长度不宜大于2m；不应埋入地下、混凝土内和墙体内；金属软管应接地良好，并不得作为接地的接续导体。
	[bookmark: OLE_LINK29]4.3.3  金属软管柔性导管不应退绞、松散、有中间接头；不应埋入地下、混凝土内和墙体内；可敷设在干燥场所，其长度不宜大于2m；金属软管柔性导管应接地良好，并不得作为接地的接续导体。

	4.3.4  金属软管固定点间距应均匀，不应大于1m，管卡与设备、器具、弯头中点、管端的距离宜小于0.3m。吊顶内接线盒至灯具距离小于1.2m的金属软管中间可不予固定。
	4.3.4  金属软管柔性导管固定点间距应均匀，不应大于1m，管卡与设备、器具、弯头中点、管端的距离宜小于0.3m。吊顶内接线盒至灯具距离小于1.2m的金属软管柔性导管中间可不予固定。

	4.4  刚性塑料绝缘导管敷设
	4.4  刚性塑料绝缘导管敷设

	4.4.1  导管不宜敷设在穿越高温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
	[bookmark: OLE_LINK33]4.4.1  导管不宜穿越或敷设在穿越高温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

	4.4.3  直埋于地下或楼板内的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在穿出楼地面的一段，应有大于500mm高度的防机械撞击损伤的保护措施。
	4.4.3  直埋于地下或楼板内的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在穿出楼地面的一段，应有大于500mm高度的防机械撞击损伤的保护措施。

	4.4.4  暗配在墙内或混凝土内的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应是中型及以上的塑料绝缘导管。
	4.4.4  暗配在墙内或混凝土内的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应是中型及以上的塑料绝缘导管。

	4.4.6  沿建筑物、构筑物表面和在支架上敷设的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在直线段部分，每隔30m宜加装伸缩接头或其他温度补偿装置。
	4.4.6  沿建筑物、构筑物表面和在支架上敷设的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在直线段部分，每隔30m宜加装伸缩接头或其他温度补偿装置。

	4.4.7  明配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应排列整齐，固定点间距均匀，管卡间最大距离应符合表4.4.7的规定。管卡与终端、转弯中点、电气器具或盒（箱）边缘的距离宜为150mm～500mm。
表4.4.7  刚性塑料绝缘导管管卡间最大距离（m）     
	敷 设 方 式
	管内径（mm）

	
	20及以下
	25～40
	50及以上

	吊架、支架或沿墙敷设
	1.0
	1.5
	2.0



	4.4.7  明配刚性塑料绝缘导管应排列整齐，固定点间距均匀，管卡间最大距离应符合表4.4.7的规定。管卡与终端、转弯中点、电气器具或盒（箱）边缘的距离宜为150mm～500mm。
表4.4.7  刚性塑料绝缘导管管卡间最大距离（m）     
	敷 设 方 式
	管内径（mm）

	
	20及以下
	25～40
	50及以上

	吊架、支架或沿墙敷设
	1.0
	1.5
	2.0




	[bookmark: OLE_LINK1]4.5  线槽敷设
	4.5  线槽槽盒、地埋管道敷设

	4.5.1  线槽及其部件应平整、无扭曲、变形等现象，内壁应光滑、无毛刺。
	4.5.1  线槽槽盒及其部件应平整、无扭曲、变形等现象，内壁应光滑、无毛刺。

	4.5.2  金属线槽表面应经防腐处理，涂层应完整无损伤。
	4.5.2  金属线槽槽盒表面应经防腐处理，涂层应完整无损伤。

	4.5.3  线槽不宜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高温场所，且不宜敷设在潮湿或露天场所。金属线槽不宜敷设在有腐蚀介质的场所。
	4.5.3  线槽槽盒不宜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高温场所，且不宜敷设在潮湿或露天场所。金属线槽槽盒不宜敷设在有腐蚀介质的场所。

	4.5.4  线槽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槽的转角、分支、终端以及与箱柜的连接处等宜采用专用部件。
2  线槽敷设应连续无间断，沿墙敷设每节线槽直线段固定点不应少于2个，在转角、分支处和端部均应有固定点；线槽在吊架或支架上敷设，直线段支架间间距不应大于2m，线槽的接头、端部及接线盒和转角处均应设置支架或吊架，且离其边缘的距离不应大于0.5m。
3  线槽的连接处不应设置在墙体或楼板内。
4  线槽的接口应平直、严密，槽盖应齐全、平整、无翘角；连接或固定用的螺钉或其他紧固件，均应由内向外穿越，螺母在外侧。线槽的分支接口或与箱柜接口的连接端应设置在便于人员操作的位置。
5  线槽敷设应平直整齐；水平或垂直敷设时，塑料线槽的水平或垂直偏差均不应大于5‰，金属线槽的水平或垂直偏差均不应大于2‰，且全长均不应大于20mm。
6  金属线槽应接地可靠，且不得作为其他设备接地的接续导体，线槽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干线相连接。全长大于30m时，应每隔20m~30m增加与接地保护干线的连接点；线槽的起始端和终点端均应可靠接地。
7  非镀锌线槽连接板的两端应跨接铜芯软线接地线，接地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4 mm2，镀锌线槽可不跨接接地线，其连接板的螺栓应有防松螺帽或垫圈。
8  金属线槽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相互间最小距离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9  线槽直线段敷设长度大于30m时，应设置伸缩补偿装置或其他温度补偿装置。
	4.5.4  线槽槽盒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1  线槽槽盒的转角、分支、终端以及与箱（柜）的连接处等宜采用专用部件。
2  线槽槽盒敷设应连续无间断，沿墙敷设每节线槽槽盒直线段固定点不应少于2个，在转角、分支处和端部均应有固定点；线槽槽盒在吊架或支架上敷设，直线段支架间间距不应大于2m，线槽槽盒的接头、端部及接线盒和转角处均应设置支架或吊架，且离其边缘的距离不应大于0.5m。
3  线槽槽盒的连接处不应设置在墙体或楼板内。
4  线槽槽盒的接口应平直、严密，槽盖应齐全、平整、无翘角；连接或固定用的螺钉或其他紧固件，均应由内向外穿越，螺母在外侧。线槽槽盒的分支接口或与箱（柜）接口的连接端应设置在便于人员操作的位置。
5  线槽槽盒敷设应平直整齐；水平或垂直敷设时，塑料线槽槽盒的水平或垂直偏差均不应大于5‰，金属线槽槽盒的水平或垂直偏差均不应大于2‰，且全长均不应大于20mm。
6  金属线槽应接地可靠，且不得作为其他设备接地的接续导体，线槽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干线相连接。全长大于30m时，应每隔20m~30m增加与接地保护干线的连接点；线槽的起始端和终点端均应可靠接地。
7  非镀锌线槽连接板的两端应跨接铜芯软线接地线，接地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4 mm2，镀锌线槽可不跨接接地线，其连接板的螺栓应有防松螺帽或垫圈。
8  金属线槽槽盒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相互间最小距离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9  线槽槽盒直线段敷设长度大于30m时，应设置伸缩补偿装置或其他温度补偿装置。

	
	4.6  地埋管道敷设

	
	4.6.1  地埋管道不应穿过设备基础，敷设在楼板垫层内时，楼板垫层厚度不宜小于90mm，且地埋管道的高度不宜大于垫层厚度的 1/2。楼板垫层内的地埋管道应采用固定支架进行安装，支架宜安装在每根地埋管道中央或每个防水连接器的两侧。

	
	[bookmark: OLE_LINK82]4.6.2  当两组或两组以上地埋管道平行敷设且各自使用单管线盒时，各相邻地埋管道间应预留线盒安装距离。

	
	4.6.3  地埋管道线盒表面宜与地面齐平，且应做好防水密封处理。

	
	[bookmark: OLE_LINK83]4.6.4  地埋管道的敷设区域，垫层内不宜有热水管道通过。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防水、隔热措施。地埋管道与其他管道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100mm。

	
	[bookmark: OLE_LINK89]4.6.5  地埋管道敷设完成后应及时做好标志标识，并按产品技术要求及时进行管道密封性测试，测试合格后各个敞开端口应封闭，防止杂物进入管道。

	5　配　　　　线
	5　配　　　　线电线敷设

	5.1  一般规定
	5.1  一般规定

	5.1.1  同一建筑物、构筑物的各类电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护地线（PE）应为绿/黄相间色。
2  中性线（N）应为淡蓝色。
3  相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L1应为黄色；
2）L2应为绿色；
3）L3应为红色。
	5.1.1  同一建筑物、构筑物的各类电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护地线接地导体（PE）绝缘层应为绿、黄相间色。
2  中性线导体（N）绝缘层应为淡蓝色。
3  相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L1应为黄色；
2）L2应为绿色；
3）L3应为红色。

	5.1.2  电线接头应设置在盒（箱）或器具内，严禁设置在导管和线槽内，专用接线盒的设置位置应便于检修。
	5.1.2  电线接头应设置在盒（箱）或器具内，严禁设置在导管和线槽内，专用接线盒的设置位置应便于检修。

	
	5.1.2A  电线接头应设置在盒（箱）或器具内，严禁设置在导管、地埋管道和槽盒内，专用接线盒的设置位置应便于检修。

	
	5.1.2B  电线穿入导管或地埋管道时，导管或地埋管道的管口在穿线前应装设护线口。

	5.1.3  电线线芯与设备、器具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截面面积在10mm2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或单股铝芯线可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2  截面面积在2.5mm2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应先拧紧搪锡或接续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3  截面面积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除设备、器具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接续端子后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多股铜芯线与插接式端子连接前，端部应拧紧搪锡。
4  多股铝芯线接续端子后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5  每个设备、器具的端子接线不得多于2根电线。
6  电线端子的材质和规格应与芯线的材质和规格适配，截面面积大于1.5mm2的多股铜芯线与器具端子连接用的端子孔不应开口。
	5.1.3  电线线芯与设备、器具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64]1  截面面积在10mm2及以下的单股芯铜芯线或、单股芯铝芯线或单芯铝合金芯线可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2  截面面积在2.5mm2及以下的多股芯铜芯线应先拧紧搪锡或接续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bookmark: OLE_LINK65]3  截面面积大于2.5mm2的多股芯铜芯线，除设备、器具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接续端子后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多股芯铜芯线与插接式端子连接前，端部应拧紧搪锡。
[bookmark: OLE_LINK66]4  多股芯铝芯线应接续端子后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多芯铝芯线接续端子前应去除氧化层并涂抗氧化剂，连接完成后应清洁干净。
5  每个设备、器具的端子接线不得多于2根电线导线。
6  电线端子的材质和规格应与芯线的材质和规格适配，截面面积大于1.5mm2的多股芯铜芯线与器具端子连接用的端子孔不应开口。

	
	5.1.3A  截面积6 mm2及以下铜芯导线间的连接应采用导线连接器或缠绕搪锡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连接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GB 13140的相关规定。
2  导线连接器应与导线截面相匹配。
3  单芯导线与多芯软导线导线连接器时，多芯软导线宜搪锡处理。
4  导线与导线连接器连接后不应明露线芯。
5  多尘场所的导线连接应选用IP5X及以上的防护等级连接器；潮湿场所的导线连接应选用IPX5及以上的防护等级连接器。
6  导线采用缠绕搪锡连接时，连接头缠绕搪锡后应采取可靠绝缘措施。

	5.1.6  配线工程施工后，必须进行回路的绝缘检查，绝缘电阻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的有关规定，并应做好记录。
	5.1.6  配线工程施工后，必须进行回路的绝缘检查，绝缘电阻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的有关规定，并应做好记录。

	
	5.1.7  电线敷设完成后，必须进行线路的绝缘检查，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0.5MΩ。

	5.2  管内穿线
	5.2  管内穿线

	5.2.3  三相或单相的交流单芯线，不得单独穿于钢导管内。
	5.2.3  三相或单相的交流单芯线，不得单独穿于钢导管内。

	5.3  线槽敷线
	5.3  线槽槽盒、地埋管道敷线

	5.3.1  线槽内电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回路的相线和中性线应敷设于同一金属线槽内；
2  同一路径无抗干扰要求的电线可敷设于同一线槽内；线槽内电线的总截面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线槽内截面面积的20%，载流的电线不宜超过30根。仅为控制和信号的电线在线槽内敷设，其总截面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大于线槽内截面面积的50%，电线的根数可不限；
3  电线的分支接头应设在盒（箱）内，盒（箱）应设在便于安装、检查和维修的部位，分支接头处电线的总截面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大于盒（箱）内截面面积的75%；
4  电线敷设在垂直的线槽内，每段至少应有一个固定点，当直线段长度大于3.2m时，应每隔1.6m将电线固定在线槽内壁的专用部件上；
5  电线在线槽内应有一定余量，并应按回路编号分段绑扎，绑扎点间距不应大于1.5m。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91]5.3.1  线槽槽盒、地埋管道内电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回路的相线和中性线应敷设于同一金属线槽槽盒、地埋管道内。
2  同一路径无抗干扰要求的电线可敷设于同一线槽槽盒、地埋管道内；线槽槽盒内电线的总截面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线槽槽盒内截面面积的20%40%，载流的电线不宜超过30根；地埋管道内的电线总截面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宜超过地埋管道内截面面积的30％。仅为控制和信号的电线在线槽槽盒内敷设，其总截面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大于线槽槽盒内截面面积的50%，电线的根数可不限。
[bookmark: OLE_LINK93]3  电线的分支接头应设在盒（箱）内，盒（箱）应设在便于安装、检查和维修的部位，分支接头处及电线的总截面面积总体积（包括外护层）不应大于超过盒（箱）内截面面积总容积的75%50%。
4  电线敷设在垂直的线槽槽盒内，每段至少应有一个固定点，当直线段长度大于3.2m时，应每隔1.6m将电线固定在线槽槽盒内壁的专用部件上。
5  电线在线槽槽盒内应有一定余量，并应按回路编号分段绑扎，绑扎点间距不应大于1.5m。
6  同一槽盒或地埋管道内不宜同时敷设电线和电缆。

	5.3.2  电线敷设后，应将线槽盖板复位，复位后盖板应齐全、平整牢固。
	5.3.2  电线敷设后，应将线槽槽盒盖板复位，复位后盖板应齐全、平整牢固。

	5.4  钢索配线
	5.4  钢索配敷线


	5.4.1  配线用钢索宜为镀锌钢索，不应采用带油芯的钢索。在潮湿、有腐蚀性介质及多尘的场所，应采用塑料护套的钢索。
	5.4.1  配敷线用钢索宜为镀锌钢索，不应采用带油芯的钢索。在潮湿、有腐蚀性介质及多尘的场所，应采用塑料护套的钢索。

	5.5  塑料护套线直敷布线
	5.5  塑料护套线直敷布线

	5.5.1  塑料护套线应明敷，严禁直接敷设在建筑物顶棚内、墙体内、抹灰层内、保温层内或装饰面内。
	5.5.1  塑料护套线应明敷，严禁直接敷设在建筑物顶棚内、墙体内、抹灰层内、保温层内或装饰面内。

	5.5.5  塑料护套线室内沿建筑物表面水平敷设高度距地面不应小于2.5m；垂直敷设时在距地面高度1.8m以下的部分应有保护措施。
	5.5.5  塑料护套线在室内沿建筑物表面水平敷设高度距地面不应小于2.5m；垂直敷设时在距地面高度1.8m以下的部分应有保护措施。

	
	5.6  集成电气管线敷设

	
	5.6.1  采用管卡或吊卡固定集成电气管线时，固定点间距应均匀，固定间距不应大于0.9m，管卡或吊卡与设备、器具、管端等边缘的距离应小于0.2m，管卡或吊卡距离弯头中心应小于0.15m。管卡弧内的凸起或吊卡的防滑片应与集成电气管线铠甲层的凹槽吻合；集成电气管线的盒接与接线盒连接时，接线盒外侧固定集成电气管线的盒接抱箍处弧内凹槽凸起应与集成电气管线的铠甲层的凹槽吻合。

	
	5.6.2  集成电气管线铠甲层端口应有护线帽，防止铠甲层划伤电线绝缘层。

	
	[bookmark: OLE_LINK9]5.6.3 集成电气管线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相互间最小距离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6　封闭插接式母线敷设
	6　封闭插接式母线母线槽敷设

	6.0.1  封闭插接式母线的测绘宜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主体结构完成及变压器、开关柜等定位后进行，测绘图应作为封闭插接式母线订货图和安装的依据。
	6.0.1  封闭插接式母线母线槽的测绘宜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主体结构完成及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柜）等定位后进行，测绘图应作为封闭插接式母线母线槽订货图和安装的依据。

	6.0.2  封闭插接式母线的吊装运输和保管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6.0.2  封闭插接式母线母线槽的吊装运输和保管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安装前应存放于清洁、干燥的场所，宜装箱存放。

	6.0.3  母线进场检查，其外观应无明显损伤，各段编号标识清晰、附件齐全、外壳表面无变形，母线螺栓搭接面平整、镀层附着完整，无起皮和麻面等现象；母线上插接部位的导体应无损伤、表面光滑、镀层附着完整。
	6.0.3  母线母线槽进场检查，其外观应无明显损伤，各段编号标识清晰、附件齐全、外壳表面无变形，母线母线槽螺栓搭接面平整、镀层附着完整，无起皮和麻面等现象；母线母线槽上插接部位的导体应无损伤、表面光滑、镀层附着完整。

	6.0.4  安装前应对每段母线的绝缘电阻值进行测试，相对相、相对地、相对中性线和中性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均不应小于20MΩ；送电前应整体测量母线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0.5MΩ。
	6.0.4  安装前应对每段母线母线槽的绝缘电阻值进行测试，相对相间、相对地与PE导体、相对与中性导体线和、中性导体线对地与PE导体的绝缘电阻值均不应小于20MΩ；送电前应整体测量母线母线槽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不应小于0.5MΩ。

	6.0.5  封闭插接式母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敷设时，底边距地面高度不宜小于2.2m；除敷设在电气设备间及设备层外，垂直敷设时，距地面高1.8m及以下的部位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措施。
2  母线与各类管道平行或交叉的净距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3  固定母线用的支架、吊架和部件的构造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水平或垂直敷设的固定点间距均不宜大于2m，距拐弯0.5m处应设置支架；支架、吊架设置应使母线有伸缩的活动余地；母线直线段距离超过80m时，每50m～60m应设置膨胀节。当制造厂有特殊要求时，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执行。
4  母线段与段的连接接口不应设置在穿越楼板或墙体处，垂直穿越楼板处应有与建筑物或构筑物相固定的专用部件支座，母线穿越楼板处应做防火封堵处理。
5  插接式开关箱或母线的分支接口应插接紧密，并应设置在既安全又便于检查维护的位置。
6  无引出线的母线端部应有专用的封板进行封闭。
7  组对连接后的母线导体应与外壳同心，其偏差不应大于5mm。
8  母线直线段安装应平直，水平度与垂直度偏差不宜大于1.5‰，全长最大偏差不宜大于20mm。
9  母线段与段的连接以及与支架、吊架等的固定不应强行组装，不应使母线受到额外的附加应力。
10  母线的外壳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干线相连接。
11  除采用扭剪型螺栓外，连接母线的螺栓应采用力矩扳手拧紧，紧固力距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J149的有关规定。
12  母线外壳与箱柜连接应牢固、密封。
	6.0.5  封闭插接式母线母线槽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敷设时，底边距地面高度不宜小于2.2m；除敷设在电气设备间及设备层外，垂直敷设时，距地面高1.8m及以下的部位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措施。
2  母线母线槽与各类管道平行或交叉的最小净距应符合本规范标准附录A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41]3  固定母线母线槽用的支架、吊架和部件的构造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水平或垂直敷设的固定点间距均不宜大于2m，距拐弯0.5m0.4m～0.6m处应设置支架；支架、吊架设置应使母线母线槽有伸缩的活动余地；母线母线槽直线段距离超过80m时，每50m～60m应宜设置膨胀伸缩节。当制造厂有特殊要求时，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执行。
4  母线母线槽段与段的连接接口头不应设置在穿越楼板或墙体处，；母线槽垂直穿越楼板处应有与建筑物或构筑物相固定的专用部件支座，其孔洞四周应设置高度为50mm及以上的防水台，母线穿越楼板处并应做防火封堵处理。
5  插接式开关箱或母线母线槽的分支接口应插接紧密，并应设置在既安全又便于检查维护的位置。
6  连接头安装完成后，应及时安装盖板，无引出线的母线母线槽上无插接部位的插接口及母线槽端部应有专用的封板进行封闭。
7  组对连接后的母线母线槽导体应与外壳同心，其偏差不应大于5mm允许偏差为±5mm。
8  母线母线槽直线段安装应平直，水平度与垂直度偏差不宜大于1.5‰，全长最大偏差不宜大于20mm。
[bookmark: OLE_LINK42]9  母线母线槽段与段的连接以及与支架、吊架等的固定不应强行组装，不应使母线母线槽受到额外的附加应力。
10  母线的外壳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干线相连接。
11  除采用扭剪型螺栓外，连接母线母线槽的螺栓应采用力矩扳手拧紧，紧固力距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J 149GB 50149的有关规定。
12  母线母线槽外壳与箱（柜）连接应牢固、密封。
13  母线槽附属的测量、通讯部件宜配套预制，便于更换，安装不应破坏母线槽的机械、电气完整性和防护能力。
   14  当母线槽与变压器、配电箱（柜）的连接口需要现场开孔时应采用机械开孔。

	7　封闭插接式照明母线敷设
	7　封闭插接式照明母线槽敷设

	7.0.1  照明母线的订货应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并应在照明工程已进行深化设计后进行。
	7.0.1  照明母线槽的订货应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并应在且照明工程已进行深化设计后进行。

	7.0.2  照明母线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母线应平直、外壳无凹坑、表面镀层完整无划痕，附带的馈电、端封、支接、软连接和固定件等部件应齐全、无缺损。
	7.0.2  照明母线槽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母线槽应平直、外壳无凹坑、表面镀层完整无划痕，附带的馈电、端封、支接、软连接和固定件等部件应齐全、无缺损。

	7.0.3  照明母线安装前应抽检母线导体的通电稳定性能和电气绝缘性能，抽检的数量应为相同规格的每批次进场的1节～2节，抽检的结果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1]7.0.3  照明母线槽安装前应抽检母线槽导体的通电稳定性能导通性能和电气绝缘性能，抽检的数量应为相同规格的每批次进场的1节～2节，抽检的结果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7.0.4  母线可侧装于建筑物或构筑物墙体表面，也可吊装于吊顶下部，应采用配套的支持件固定，固定点间距应均匀，固定点距离不宜大于2m。
	[bookmark: OLE_LINK52]7.0.4  照明母线槽可侧装于建筑物或构筑物墙体表面，也可吊装于吊顶下部，应采用配套的支持件固定，固定点间距应均匀，固定点距离不宜大于23m。

	7.0.5  母线直线段的连接，馈电部件、支接部件、端封部件、柔性连接等的连接以及固定于母线上的灯具安装等，均应按产品技术文件进行操作，并应确保其连接的可靠性。
	7.0.5  照明母线槽直线段的连接，馈电部件、支接部件、端封部件、柔性连接等的连接以及固定于母线槽上的灯具安装等，均应按产品技术文件进行操作，并应确保其连接和固定的可靠性。

	7.0.6  当母线穿越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变形缝处或水平直线段需标高变位时，应采用制造厂提供的柔性连接部件。
	7.0.6  当照明母线槽穿越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变形缝处或水平直线段需标高变位时，应可采用制造厂提供的柔性连接部件。

	7.0.7  母线直线段安装应平直，水平偏差不应大于5mm，垂直偏差不应大于10mm。
	7.0.7  照明母线槽直线段安装应平直，水平偏差不应大于5mm，垂直偏差不应大于10mm。

	7.0.8  不接馈电单元的母线端部应封闭完好，端部离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可操作距离不应小于200mm。
	7.0.8  不接馈电单元的照明母线槽端部应封闭完好，端部离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可操作距离不应小于200mm。

	7.0.9  母线安装应确保母线导体的组合几何中心线与外壳中心线同心。
	7.0.9  照明母线槽安装应确保母线导体的组合几何中心线与外壳中心线同心。

	7.0.10  母线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干线相连接，分支端部也应做接地保护；母线的金属外壳不应作为接地的接续导体。
	7.0.10  母线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干线相连接，分支端部也应做接地保护；母线的金属外壳不应作为接地的接续导体。

	7.0.11  母线上无插接部件的接插口封堵盖应完好。
	7.0.11  照明母线槽上无插接部件的接插口封堵盖应完好。

	7.0.12  母线的分接单元与母线的配合，其锁紧装置应完整可靠，确保其连接的可靠性。
	7.0.12  照明母线槽的分接单元与母线槽的配合，其连接的锁紧装置应完整可靠，确保其连接的可靠性。

	8　工程交接验收
	8　工程交接验收

	8.0.1  工程交接验收时，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抽测检查：
1  各项规定数据实测值。
2  支持件的固定。
3  配管的弯曲半径，盒（箱）的设置位置。
4  导体连接的导通性能和绝缘性能。
5  按规定需要接地部分的接地情况。
6  金属部分的防腐。
7  施工中造成的孔、洞、沟、槽的修补情况，线路穿越消防分区的封堵情况。
8  必要时对配线工程的导体规格尺寸进行复核。
	8.0.1  工程交接验收时，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抽测检查：
1  各项规定数据实测值：母线槽的水平及垂直偏差，电线、母线槽的绝缘电阻等。
2  支持件的固定。
3  配管的弯曲半径，盒（箱）的设置位置。
4  导体连接的导通性能和绝缘性能。
5  按规定需要接地部分的接地情况。
6  金属部分的防腐。
7  施工中造成的孔、洞、沟、槽的修补情况，线路穿越消防分区的封堵情况。
8  必要时对配线工程的导体规格尺寸进行复核。

	8.0.2  验收检查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本规范中属于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应全数检查。
2  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应抽查5%。
	8.0.2  验收检查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本规范中属于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应全数检查。
2  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应抽查5%。

	
	[bookmark: OLE_LINK6]8.0.2A  工程验收以实体检查为主，资料检查为辅，按标准条文规定进行检查，其抽查比例均不应少于5%。

	8.0.3  工程交工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文件：
1  竣工图。
2  设计变更、洽商记录文件及图纸会审记录。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安装技术记录。
5  试验检验记录。
6  主要器材、设备进场验收记录及质量证明文件，以及约定的检测记录。
	8.0.3  工程交工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文件：
1  竣工图。
2  设计变更、洽商记录文件及图纸会审记录。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安装施工技术记录。
5  试验检验记录。
6  主要器材、设备进场验收记录及质量证明文件，以及约定的检测记录。







附录A   金属线槽槽盒、集成电气管线及插接式母线槽与各种管道的最小净距

表A  金属线槽槽盒、集成电气管线及插接式母线槽与各种管道的最小净距表       
	管  道  类  别
	平行净距（mm）
	交叉净距（mm）

	一般工艺管道
	400
	300

	具有腐蚀性气体管道可燃或易燃易爆气体管道
	500
	500

	热力管道
	有保温层
	500
	300

	
	无保温层
	1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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